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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参照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制定本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和质量控

制的依据。

本标准由新疆茂润产学研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新疆茂润产学研科技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韩瑨烜、范田丽、玛依拉·阿布都克

力木、宋敏、赵丽萍、严娅，曾凡军。

本标准批准人：董健。

本标准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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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加工品（黑小麦粉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加工品（黑小麦粉制品）的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识、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以黑小麦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青稞粉、荞麦粉、鹰嘴豆粉、杂粮粉、乳粉，加

入生活饮用水，添加（或不添加）鸡蛋、食用盐、食用植物油、果蔬粉、沙棘粉、食用菌粉、食品添加剂、

营养强化剂，经手工加工或者机械加工、干制成的黑小麦普通挂面、黑小麦花色挂面、黑小麦手工面、黑

小麦生干面制品，（其中包括黑小麦手工拉面、和黑小麦手工拉条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的铅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8854 蔬菜名称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技术要求及分类

3.1原料及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3.1.1 各种原辅料应符合相应标准和有关规定。原料采购要符合 GB2763 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的规定，黑小

麦粉符合 GB2715 的规定。鸡蛋符合 GB2749 的规定。食用盐符合 GB2721 的规定。乳粉符合 GB19644 的规

定。食用植物油符合 GB2716 的规定。食用菌粉符合 GB7096 的规定。蔬菜符合 GB/T 8854、GB2761、GB2762、

GB2763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使用符合 GB2760 的规定。营养强化剂使用符合 GB14880 的规定。生产用水符

合 GB5749 的规定。

3.1.2 生产加工过程要求符合 GB14881 的规定。

3.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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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气味 具有产品正常的色泽、气味

GB/T5492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3.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 0.19 GB5009.12

备注：1、添加剂的使用符合GB2760中的要求。

2、营养强化剂使用符合GB14880的要求。

3、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的要求。铅指标严于GB2762的要求。

3.4 净含量偏差

净含量偏差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净含量检测按 JJF1070 规定方法测定。

4 检验规则

4.1 组批：以同一次投料，同一工艺，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4.2 抽样：在检验外包装后，按照出厂检验要求执行。

4.3 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出厂时，应按照本标准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

为感官、净含量。

4.4 型式检验

4.4.1 型式检验应经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 3.2-3.4 全部项目。

4.4.2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新产品投产时。更换主要原料、配方、关键工艺时。停产三

个月以上时，恢复生产时。正常生产每六个月时。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国家执法

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4.5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结果均符合标准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若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不合格，则对备

查样进行复检，复验结果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不合格。

5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5.1 标签、标志

标签符合 GB7718、GB28050 的要求。包装图示标志符合 GB/T191 的规定。

5.2 包装

塑料包装袋符合 GB4806.7 的规定。纸袋符合 GB4806.8 的规定。外包瓦楞纸箱符合 GB/T6543 的规定。

规格按用户要求或市场需求执行。

5.3 贮存

产品应按批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物品混合贮存，成品

堆放必须有垫板，离地离墙放置。成品出库必须依照先进先出的原则，依次出库。

5.4 运输

运输车辆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装、混运。运输装卸时轻搬轻放。

5.5 保质期

常温贮存，自生产日期起，保质期按照标签标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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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粮食加工品（黑小麦粉制品） 标准起草人 张蕾、菅丽君、任金、曾凡军

工作概况（包括标准的制定目的，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提高食品的安全，制定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编撰。按照GB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以及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0103-3
其他粮食加工品的要求制定本标准。作为规范企业生产及社会监督的依据，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

健康委员会备案。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食品原料（主料、配料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及与

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限量、技术要求等〕
按照 GB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制定感官要求。按照 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制定铅限量和其他限量的要求。各种原辅料应符合相应标准和有关规定。以黑小麦粉为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青稞粉、荞麦粉、鹰嘴豆粉、杂粮粉、乳粉，加入生活饮用水，添加（或不添

加）鸡蛋、食用盐、食用植物油、果蔬粉、沙棘粉、食用菌粉、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经手工加

工或者机械加工、干制成的黑小麦普通挂面、黑小麦花色挂面、黑小麦手工面、黑小麦生干面制品，

（其中包括黑小麦手工拉面、和黑小麦手工拉条子）。各种原辅料应符合相应标准和有关规定。原料

采购要符合 GB2763 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的规定，黑小麦粉符合 GB2715 的规定。鸡蛋符合 GB2749 的规

定。食用盐符合 GB2721 的规定。乳粉符合 GB19644 的规定。食用植物油符合 GB2716 的规定。食用菌

粉符合 GB7096 的规定。蔬菜符合 GB/T 8854、GB2761、GB2762、GB2763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使用符合

GB2760 的规定。营养强化剂使用符合 GB14880 的规定。生产用水符合 GB5749 的规定。生产加工过程要

求符合 GB14881 的规定。

产品应符合本企业标准的要求。

产品的检验指标及检验方法；进行的必要的验证情况

产品的检验指标应符合标准3.2-3.4全部项目的要求。铅按GB5009.12的规定方法测定。其他限

量按照按GB2760的规定方法测定。净含量检测按JJF1070规定方法测定。

产品的各项指标符合本企业标准的要求。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企业标准比较情况说明（详细说明企业标准制定

过程中与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比较情况）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食品安全企

业标准备案办法》、GB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GB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量限量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企业标准中铅限量严于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要求。

企业标准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自治区地方标准的说明

国家标准 GB2762 中铅≤0.20mg/kg,本标准制定铅≤0.19mg/kg，严于国家标准 GB2762 的规定。

备案前公示（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标准于 2023 年 月 日至 2023 年 月 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已公示，期间没

收到修改意见。

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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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登记表
食品生产企业名称 新疆茂润产学研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分区环北路 14

号迪拓实业有限公司办公楼二层22-2 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董健 联系电话 18099620937

企业备案事项联系人 曾凡军 联系电话 13369615188

企业标准名称 粮食加工品（黑小麦粉制

品）
企业标准编号 Q/XMR0008S-2023

适用的食品类别

与代码

GB2760-2014 附录 E食品分类系统:

06.03.01 小麦粉

食品

安全

相关

内容

严于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或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食

品安全地方

标准指标

项目
食品安全国家（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指标

值标准名称（标准号） 项目指标值

铅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0.20mg/kg ≤0.19mg/kg

可另附页说明

其他食品安

全相关内容

企业标准中其他食品安全相关内容是否符合相应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

☑符合 □不符合

企业

自我

承诺

一、本企业对提交的企业标准文本内容及其全部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如有不实之处，本企业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二、本企业将按照备案标准组织生产，并保证所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

法》。本企业对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三、企业标准中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以及标准使用中自己发现或他人

提出存在确需修改情形的，一经发现即刻修订本企业标准。

四、本企业承诺已充分了解《食品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并同意受理机关依

法公开企业标准备案信息【备案登记表及企业标准文本（含编制说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盖章）

2023 年 月 日

注：上述备案的食品安全内容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冲突的该备案自

动废止。

企业更新标准备案后，原备案自行废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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